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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项目编号：XYCX2023-G005
[bookmark: _Hlk112772856]二、项目名称：高新区城市道路路灯照明服务外包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深圳永恒光智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九路11号海松大厦A座1905
[bookmark: _Hlk112772824]被投诉人：新余长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新余市凌上中路
相关供应商：中节能晶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艾溪湖北路
四、基本情况
新余长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新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局的委托代理高新区城市道路路灯照明服务外包项目（项目编号：XYCX2023-G005）的采购，该项目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采购公告于2023年3月25日发布。投诉人依法对该项目的招标结果、中标成交信息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5月19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已依法暂停。
投诉人称：
中节能晶和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次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是工业行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未按招标文件所要求提供“其他未列明行业”的中小企业申明函。但在评标过程中享受了小型企业待遇的折扣，影响了招标结果。
相关供应商称：
如果认为我司出具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不属于采购标的所属行业，可以不认可我司的中小企业资格，不予给予相应的价格扣除。本次评标过程中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给了中小企业价格10%的扣除，属于《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中“评审专家未按招标文件规定进行独立评审”的情形。参考财政部国库司的有关答复精神，此类错误如果不影响中标结果，可以做出记录后报财政部门备案即可；如果影响中标结果，应按87号令第六十七条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上述情形不属于《政府采购法》及《政府采购实施条例》规定的中标、成交无效的情形。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投诉事项成立，中节能晶和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其他未列明行业”的中小企业申明函，但在评标过程中享受了小型企业待遇的折扣。在投诉处理过程中，我局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开展监督检查，该项目采购文件涉嫌其他违法违规情形，我局将依法依规处理。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新余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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